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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
闽教办师〔2019〕35 号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职业院校

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（1+X证书制度试点

院校教师）培训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，各高职院校、省属中等职业

学校，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，各项目承担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

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4 号)、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

实施方案》（国发〔2019〕4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省职业院

校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稳步推进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”（简称“1+X 证书”）制度试点工作，根据《教育部

教师工作司关于组织开展 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培训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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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(教师司函〔2019〕43 号)、《福建省教育厅、福建省财政厅

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（2017-2020 年）的通知》

（闽教师〔2017〕90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19 年职业

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（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

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标和内容

组织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到省内外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

高计划优质基地，采取集中面授和网络研修相结合的方式，进行

不少于 4 周（160 学时）的理论与实践“双能”提升培训，其中

网络研修学时比例不超过 30%。开设职业技能等级标准、专业教

学法、课程开发与应用、技术技能实训、教学实践与演练等专题

模块，重点提升教师的理实一体教学、专业实践技能、信息技术

应用等能力，提高职业院校教师参与职业技能等级培训、评价的

能力。实行小班教学，每班不超过 30 人。

二、培训对象和人数

主要面向 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在职在岗的

“双师型”教师，计划选派 180 人（高职 57 人、中职 137 人），

厦门地区计划单列，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-3。推荐参加培训的教

师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从事教学工作 5 年以上，具有较强理论水平和实践

能力；

（二）师德良好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脱岗参加全程学习与实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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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所教专业或所在岗位与培训专业相符。中职学校计

划先开展土木建筑（建筑信息模型 BIM）、交通运输（汽车运用

与维修、智能新能源汽车）、护理（老人照护）、信息技术（Web

前端开发）、财经商贸（物流管理）、教育类等 6个专业大类培训；

高职院校计划先开展土木建筑（建筑信息模型 BIM）、交通运输

（汽车运用与维修、智能新能源汽车）、护理（老人照护）、信息

技术（Web 前端开发）、财经商贸（物流管理）等 5 个专业大类

培训。

三、项目承担单位

培训项目由扬州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福建工程学院、大连

东软信息学院、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、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

等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优质基地承担。

四、培训形式

（一）集中面授。聚焦专业理念与师德、教育教学理论与方

法、专业理论与知识、先进技术与实际操作技能，聚集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改革、模块化教学和课程重构，推行理论讲授、案例学

习、行动学习和实践操作等形式，引导教师探索 X 证书与相关专

业课程教学的融合模式，实行小班化教学。专业技能实操训练和

教学实践演练学时占总培训学时的比例不低于 50%。

（二）返岗实践。重在指导学员将培训所学和成果运用于教

育教学实践，将教研和培训有机结合，采用先进教学理念，更新

课程内容，改进教学行为，创新教学方法，总结提炼个性化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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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化教学模式，指导学员开展备课、说课、磨课及真实课堂教学

训练，形成一批教研科研论文、教案等生成性成果。

（三）网络研修。设置工匠精神教育、“双创”教育、信息

技术、教育教学理论、专业基础知识等网络课程供教师学习，以

任务驱动为主线，通过专家引领、交流研讨、成果展示，解决学

员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。

（四）跟岗培训。由教学名师担任“导师”，指导学员进行

教学设计、教学演练、教学研究、教学实践，参与科研课题项目、

学校和班级管理等工作。

五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加强协同配合。开展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（1+X

证书制度试点院校）培训，是贯彻落实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

方案》的重要举措，是加快发展福建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现实需

要。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和省属职业院校要加强组

织领导，立足本地区、本校教师队伍建设实际，根据学员参训条

件和项目名额分配认真做好教师选派工作，并为参训学员提供条

件和时间保障，积极配合项目承担单位做好学员管理工作。把培

训与使用结合起来，充分发挥培训学员在当地教育教学改革中的

示范和辐射作用。

（二）优化课程内容。项目承担单位要根据新时代国家职业

教育改革的新要求，深入我省职业院校开展培训需求调研，聚焦

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方案、模块化教学和课程重构、先进的教学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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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方法等方面，精心制定主题鲜明、聚焦性强的实用性课程体系，

把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作为教师培训的专题内容，加强与参与试点

工作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联系与合作，共同研究确定相关

专业教师培训内容，重点突出教师理实一体教学能力、专业实践

技能、信息技术应用等“双师”素质以及教师参与职业技能等级

培训、评价能力的提升，引导教师探索 X 证书与相关专业课程教

学的融合模式，全面落实“育训结合”。要不断完善培训方案，

在开班前两周将培训方案报送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

划项目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省项目办”）审核，经同意后开

班。

（三）规范学员考核。项目承担单位应加强对参训学员的考

核评价，明确培训成果要求和数量，重视学员讲课视频、课程开

发案例、信息化作品、科研课题等物化成果和教学技能考核；要

制定出台《培训学员管理办法》，加强对参训学员出勤、学习表

现、作业、培训成果等日常情况考核，对能够完成规定的内容和

学时数的参训学员，经项目承担单位考核后颁发结业证书，培训

结束时按 20%比例评出优秀等次学员。鼓励支持学员在培训期间

取得高一级职业资格证书。

（四）强化绩效测评。我厅将采用匿名评教、专家抽评、第

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对项目承担单位开展绩效评价，主要内容包

括管理制度建设、条件保障、培训质量、培训物化成果、典型经

验和做法等。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项目承担单位资质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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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动态调整的依据。培训项目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结束。

培训结束后，对培训做法、成效和经验进行全面总结，将培训相

关材料形成“一班一册”并刻录成光盘，于培训结束后 1个月内

送交省项目办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（五）严格经费管理。培训经费从国家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中

列支，参训学员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学校按规定报销。根据《福

建省财政厅等部门关于印发〈福建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规定，本培训项目按每人每天 450 元核拨。各项目承担

单位要加强培训经费的管理，依法依规确保专款专用、专账管理，

不得安排与培训无关的参观考察活动，切实提高培训经费使用效

益。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和省属职业院校于 9 月

30 日前将《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（1+X

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学员汇总表》《福建省 2019 职业院

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（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

学员推荐表》纸质版报送省项目办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

zjpx2018@163.com。参训学员名单经省项目办审核后，送交培训

承担单位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吴茂森(省项目办、0591-83731630)，

张琳 (省项目办、0591-83731379)，崔彦（省教育厅教师处、

0591-87091309）。

省项目办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梦山路 73 号福建教育

mailto:zjpx2018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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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行政楼 407 室（邮编：350001）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
（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名额分配表

（设区市中职学校）

2.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
（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名额分配表

（省属中职学校）

3.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
（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名额分配表

（高职院校）

4.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
（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学员汇总表

5.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
（1+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学员推荐表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19 年 9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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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（1+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名额分配表

（设区市中职学校）

专业

类别

设区市

土木建筑 交通运输 护理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

教育类 合计
建筑信息模

型（BIM）

汽车运用与维

修、智能新能源

汽车

老人照护
Web 前端开

发
物流管理

福州市 3 3 2 4 3 7 22

厦门市 2 2 2 2 4 2 14

泉州市 3 3 0 3 3 6 18

漳州市 2 1 0 2 2 3 10

莆田市 2 1 2 2 2 3 12

三明市 1 2 2 2 2 2 11

南平市 2 2 2 2 2 3 13

龙岩市 2 2 2 2 2 2 12

宁德市 2 2 2 2 2 2 12

平潭综合实验区 1 1 2

合计 19 19 14 22 22 30 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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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（1+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名额分配表

（省属中职学校）
专业

类别

设区市

土木建筑 交通运输 护理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

教育类
合计建筑信息

模型（BIM）

汽车运用与维

修、智能新能源

汽车

老人

照护

Web 前端开

发
物流管理

福建工业学校 1 1

福建理工学校 1 1 2

福建建筑学校 1 1

福建省邮电学校

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

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1 1

福建工贸学校

福建经济学校 1 1 1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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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经贸学校 1 1

福建省税务学校

福建商贸学校

福建省民政学校 2 2

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

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校

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校

福建铁路机电学校

福建航运学校

合计 2 4 2 1 2 11



- 11 -

附件 3

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（1+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名额分配表

（高职院校）

专业
类别

设区市

土木建筑 交通运输 护理 信息技术 财经商贸

合计建筑信息模型
（BIM）

汽车运用与
维修、智能新
能源汽车

老人
照护

Web 前端开发 物流管理

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3

福建幼儿高等专科学校

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1 1 1 1 4

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3

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1 4

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3

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2

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 2

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

福建艺术职业学院

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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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2 2
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1 4

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1 2

福州英华职业学院

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

福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

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

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

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

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

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2

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黎明职业大学 1 1 1 3

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

泉州理工职业学院

泉州华光职业学院

泉州海洋职业学院

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1 1 2

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 1 1 1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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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2 2

漳州城市职业学院

漳州科技职业学院

漳州理工职业学院

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1 1 2 1 1 6

闽北职业技术学院

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2 2

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1 1

宁德职业技术学院

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1 1 2 1 5

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1 1

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

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

厦门南洋职业学院

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

厦门演艺职业学院

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

厦门安防科技职业学院

武夷山职业学院

合计 11 9 16 9 12 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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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福建省 2019 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（1+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学员汇总表

设区市教育局、高职院校、省属中职学校： （盖章）

培训项目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
性

别

年

龄
身份证号 任教专业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邮箱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注：请统一用 Excel 格式制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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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福建省2019年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专业技能
（1+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教师）培训

学员推荐表

培训项目： 工作单位： 专业名称：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2寸免冠照片
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

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

工作单位 所教专业

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

教育背景

及工作经历

（从大学至

今）

时间 学习/工作内容

取得证书

情况

获得证书
时间

证书名称 证书等级 颁发部门

个人发展

规划及培训

需求与建议

学校推荐

意见

（请在此栏中注明学校对新教师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向安排）

公 章

年 月 日

所在市

教育局

审核意见 公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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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4 日印发


